
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为优化公园游客配套服务设置，塔园项目房屋出租仅用于开展面向大众消费、

服务游客、满足游客的游览和零售配套服务需求。拟出租经营内容为：文创产品

展示及销售、包装制食品饮料销售、大众茶饮、茶点、简餐服务。 

项目名称 面积 经营范围 底价 租赁期 备注 

塔园房屋

招租项目 

一层

房屋

共 4

栋 

69.91 

平方米 

文创产品

展示及销

售、包装

制食品饮

料销售、

大众茶

饮、茶

点、简餐

服务 

人民币

29.49万

元/年，

租金按每

年 3%递增 

不超过 3

年，经营

期限届

满，中标

人将房屋

建筑及相

关设施设

备完好移

交招租方 

中标人不

得转租、

分租，如

出现上述

情况取消

其中标资

格 

63 

平方米 

152.27

平方米 

111.11

平方米 

注：承租人自主经营，并承担经营期间的全部经营费用。 

二、管理要求及限定事项 

1、承租人参加投标的报价低于采购底价的，作无效投标处理。 

2、（1）房屋周边无停车场地，无配套停车位，对承租人经营将产生一定程度影

响，承租人应予知晓。 

（2）若因公园及周边道路建设改造等导致承租人无法继续经营的，租赁合同随

时终止不顺延，承租人需随时无条件撤出，不得向招租方求偿。 

（3）园区锻炼市民健身活动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承租人经营的实际情况（锻炼



时间段（约每日 7 点-9 点，19 点-21 点左右）、音响等）。承租人应充分考虑由

此产生的潜在影响后再行投标，在经营过程中合理安排经营活动，不得与锻炼市

民发生矛盾冲突。 

3.中标承租人如需对租赁项目房屋进行格局、现状调整，调整方案经招租方审核

同意后实施。费用由承租人承担。 

4.解放公园为公共服务性质，文化经营项目应当坚持大众化、平民化导向，服务

市民游客。规范价格单，制作服务价格公示牌，做到经营公开透明，明码实价，

物价对应。在店内显要位置公示解放公园投诉服务电话和物价部门价格举报电话，

接受游客监督，经营时间在入口处公示。 

5.餐饮服务项目不售卖名贵、高价菜品、高档烟酒、茶叶等。餐饮服务项目合理

确定菜品价格，以平价消费菜品种类为主。 

6.承租人不得转租、转让（含部分转租、转让）。 

7.承租人不得设立园中园。 

8.该项目承租人不得经营以下项目：卡拉 OK 歌舞厅（包括夜总会、练歌房等），

酒吧，游戏厅，网吧，台（桌）球，洗浴中心等扰民行业及其他政策不允许的行

业；严禁开展麻将等带有赌博性质的活动；严禁在经营点设立私人会所、高档消

费等实行会员制和只针对少数人开放的项目。不得擅自从事超出经营范围以外的

经营项目；不得发生有违公园公共服务属性及配套服务功能的任何经营或非经营

行为。 

9、承租人必须制订严格的安全管理措施，因承租人安全管理措施不到位等原因

造成的安全事故等由承租人全权负责，与招租方无关； 

10、承租人不得改变租赁资产的规划功能和配套服务功能，不得擅自扩大经营范

围，不得经营除本项目以外的任何其它经营项目，不在公园内经营法律法规及有

关文件规定所禁止的项目，不得将租赁资产分租、转租、转让和转借，亦不得超

出指定范围经营或将门口地面给他人使用或自行为第三方做广告，亦不得外借电

源，不得在园内设置广告宣传牌、导购牌等营（促）销方式，亦不得更改电表计

量装置和表外接线接管等； 

11、承租人不得改变合同约定的使用用途，不得随意增加无关设施及建筑，不得

承接与经营内容无关的社会活动及广告，设施需要改造时需报招租方批准后方可



实施； 

12、门前公共区域不得随意占用，特殊情况需要对外展示占用门前空间时，必须

报公园管理处批准后方能使用，并按规定和要求及时清退； 

13、解放公园管理处作为招租方，有权对招租项目行使监督管理职能，有权依法

制定有关服务、治安、消防、卫生、用电、营业时间等内容的各项规章制度并负

责监督实施； 

14、水电费按国家标准由招租方代为收取； 

15、合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国有资

产出租管理规定》及《武汉市解放公园国有资产出租管理规定》等法规文件规定，

制定租赁合同，依法依规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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